
证券代码：

002180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2011-035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商南县青山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云母氧化铁深加工项目建设进展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召开的三

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和

3

月

23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控股子公司商南

县青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青山矿业

"

）投资云母氧化铁深加工项目的议案，

2011

年

4

月

13

日公司就青山矿业投资云母氧化铁深加工项目的建设情况发布了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

公告》，相关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1

年

10

月

8

日，本公司相关

人员前往青山矿业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将云母氧化铁深加工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建工程的进展情况

青山矿业云母氧化铁深加工项目于

2011

年

6

月

7

日签订施工合同， 基本建设工程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开始全面启动， 截止目前， 涉及云母氧化铁生产的厂房基础工程已经全部施工完

毕，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厂房密封工程及库房的钢架构工程预计

10

月底开工建设。 另外，该项目

尾矿库建设已全面启动，现已完成上坝道路和初期坝基础的基本清理工作。 根据青山矿业云母

氧化铁深加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该项目的建设期为

4

个月， 但是， 从现场核查情况看，到

2011

年

10

月

14

日该项目尚无法全面建成，主要原因如下：

1

、云母氧化铁深加工项目的厂房、库房占地涉及

6

户农民的搬迁安置工作，经多次协调和

沟通，农民于

2011

年

6

月

11

才全部搬迁完毕。

2

、根据施工日志显示：该项目厂房基础工程建设期内，该地区降雨天气较多，其中

6

月份有

5

天、

7

月份有

11

天、

8

月份有

10

天、

9

月份有

23

日持续降雨，导致户外基本建设无法正常实施，

云母氧化铁项目受天气因素影响而无法顺利推进。

3

、云母氧化铁项目中的尾矿库建设涉及占用部分林地和耕地问题，经反复协调当地农户和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尾矿库建设的启动时间也有所推迟。

二、云母氧化铁深加工项目机器设备到货、验收、安装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云母氧化铁深加工项目所订设备：高效搅拌槽、螺旋溜槽、立式螺旋搅

拌磨机、水力旋流器、高压浓密机、摇床、干燥机、连接管道、阀门、渣浆泵等均已付款并到货验

收，尚未到货设备仅为包装机，除上述设备采购外，公司另自制皮带机等相关设备。

设备安装从

8

月

6

日开始，目前已经安装完毕的设备有：

1

号皮带机、给料仓、给料皮带秤、

高效搅拌槽、立式螺旋搅拌磨机、

1

号渣浆泵、

2

号渣浆泵、摇床、螺旋溜槽、水力旋流器、高压浓密

机；正在安装的设备有干燥机，尚未进行安装的设备有包装机、

2

号皮带机、

3

号皮带机以及各设

备电缆电线铺设。

三、项目建设进度预期

由于青山矿业云母氧化铁深加工项目的少部分设备尚未安装完毕，因此，该项目尚未进入

投产阶段。 目前，青山矿业正在加班加点组织设备安装工作，如果近期内该地区不出现连续下雨

的天气， 预计

2011

年

11

月底可进入试产阶段。 如果近两个月内该地区继续出现较往年少有的

连续下雨情形，云母氧化铁的投产期将可能推迟。

本公司将继续密切跟踪青山矿业云母氧化铁深加工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85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

2011-049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000785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1

年

9

月

30

日、

10

月

10

日、

10

月

11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关注、核实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后，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要

求向控股股东和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询问，公司和控股股东明确声明：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换股吸收合并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重大资产重

组议案，并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进行了披露。 除前述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

已披露相关事项外，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二）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近期本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 本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 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

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的自查说明

经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将

于

2011

年

10

月

29

日公告，公司现在开展定期报告的编制工作，经公司初步预

测，

2011

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无重大变化， 公司不存在业绩

信息泄露的情形。

五、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9

2011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707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32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否决了《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4:30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2011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15:00-2011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5:00

；

交易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号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4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张健；

6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31

人

,

代表股数

26,289,268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6%

。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627

人

,

代表股数

24,822,617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5%

。

2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温天相、彭磊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本次会议所有提案的表决方式均为现场投票表决加网络投票的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

普通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投票数的

50%

以上同意即为通过。

2．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2.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是《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1,

812,1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4.93%

；反对

14,476,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55.07%

；弃权

400

股，本议案没有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是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出席现场会议的律师为温天相、彭

磊。律师出具的结论性意见为

:

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双环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双环

科技《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鄂正律公字（

2011

）

033

号

引 言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

"

双环科技

"

）董事会的委托，

委派本所律师出席双环科技二

○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相关问题出具法

律意见。

本所暨本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简称

"

《规则》

"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条例、规则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暨本律师依照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

关条例、规则的要求和规定，对双环科技提供的与题述事宜有关的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予以了查验和验

证。 同时，本所暨本律师还查阅了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验证的其他法律文件及其他

文件、资料和证明，并就有关事项向双环科技及有关人员予以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专题讨论。

在前述验证、讨论过程中，本所暨本律师得到双环科技如下承诺及保证：其已经提供了本所暨本律师认为作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

致。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暨本律师依赖双环科技及有

关人员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咨询意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暨本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法规

及相关条例、规则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暨本律师仅就双环科技本次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暨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双环科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所暨本律师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暨本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条例、规则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暨本律师审查，双环科技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告已于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次股

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定为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一日下午

14

：

30

，现场

会议召开地点为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一号会议室。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二

○

一

一年十月十日下午

15

：

00－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一日下午

15

：

00

。 通过交易系统的投票时间为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一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 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为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通告的刊登日期距本次

股东大会通知召开时间已超过十五日，且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不多于七个工作日。

根据网络投票的规定，双环科技于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了《提示性公告》。

双环科技的上述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审议事项、股东行使表决权的方式以及投资者参加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现场会议参加办法等事项。

双环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已于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一日下午

14

：

30

在通知规定地点召开。 网络投票也

在规定的时间进行完毕。

经本所暨本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规定，符合双环科技

《公司章程》。

二、关于出席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1

、经股东大会会议秘书处及本所暨本律师查验出席凭证，截止表决前终止会议登记时，出席双环科技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代表股份数为

1466651

股，占双环科技总股本的

0.32%

。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的除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尚有双环科技的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经合理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及《授权委托书》，本

所暨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列席人员均有列

席资格。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确认，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络系统进行表决的流通股股东共计

627

人， 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4822617

股， 占双环科技总股本的

5.348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及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资

格。

3

、本次股东大会由双环科技董事会召集。 董事会作为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了会议公告中列明的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监

票、计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统计数。

经本所暨本律师见证，双环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采用有关法律、法规及双环科技《公司章程》规定的方

式进行，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双环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双环科技《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湖 北 正 信 律 师 事 务 所

经办律师：

潘 玲

温天相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特别提示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20 1 0

年修订

） 、《

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

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以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A

股

）

并拟在创业板上市

。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

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

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

w w w .sz se .cn

）

公布的

《

深

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2009

年修订

） 。

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询价对象

、

网下摇号配售

、

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

。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

重要提示

1

、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阳光电源

”

或

“

发行人

” ）

首次公开发行

4, 480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

A �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20 1 1

】

1 603

号文核准

。

发行人的股票代码为

“

300274

”

,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

、

网下申

购

。

2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数量的

20%

，

即

896

万股

；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

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保荐机

构

（

主承销商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元证券

”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

负责组织

，

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

，

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

3

、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T �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24

日

） ，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

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提醒投资

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

4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于

20 1 1

年

1 0

月

1 3

日

（

T - 7

日

）

至

20 1 1

年

1 0

月

1 9

日

（

T - 3 �

日

） ，

组

织本次发行的路演推介和初步询价

。

只有符合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

，

路演推

介的具体安排见本公告

“

二

、

网下推介的具体安排

” ，

有意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

可以自主选择在深圳

、

上海和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

5

、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20 1 0 �

年修订

）

中界定的

询价对象条件

，

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

以下简称

“

协会

” ）

登记备案的机构

，

包括国元证券自主推荐

且已向协会报备的

1 8

名推荐类询价对象

。

6

、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20 1 1 �

年

1 0

月

1 9

日

（

T - 3 �

日

）

1 2: 00 �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

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初步询价

。

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具有实际控制关

系或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的自营账户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

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

7

、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

，

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

每个配售对象可

申报

3

档价格

，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0 .0 1

元

。

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

位即

“

申购单位

”

均设定为

56

万股

，

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报数量必须是

56

万股的整数倍

，

且每个配售

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896

万股

。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

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8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所处行业

、

可比公

司估值水平

、

市场情况

、

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

同时确定可参与网

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

。

9

、

发行价格确定后

，

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

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

，

须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的乘积及时足额缴

纳申购款

。

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违约情况将

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1 0

、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配

售

。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

56

万股

）

配号的方法

，

主承销商将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

量进行配号

，

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

最终将摇出

1 6

个号码

，

每个号码可获配

56

万股股票

。

1 1

、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

售对象

，

无论是否有效报价

，

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的

，

网上

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

1 2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20 1 1

年

1 0

月

26

日

（

T + 2

日

）

在

《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中公布配售结果及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

1 3

、

回拨安排

：

在网下发行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

，

若

T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

，

网上申购不

足部分向网下回拨

，

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申购不足部分

，

且为

56

万股的整数倍

，

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

构投资者认购

；

网下机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

，

未认购足额部分由保荐机构

（

主承

销商

）

推荐的投资者认购

。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启动回拨机

制

，

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

1 4

、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20 �

家

；

初步

询价结束后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

；

网下报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

销商

）

预期

；

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896

万股

；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

上发行总量

3584

万股

，

且网上申购不足且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

。

如发生以上发行中止的情

形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发行中止的原因

、

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

1 5

、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3

个月

，

锁定期自本次发行网上发行的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

1 6

、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

请

仔细阅读

20 1 1

年

1 0

月

1 2

日

（

T - 8

日

）

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w w w .

cn i n fo .co m .cn

；

中证网

，

网址

w w w .cs.co m .cn

；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w w w .cn st o ck .co m

；

证券时报网

，

网

址

w w w .secu t i m es.co m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w w w .ccst o ck .cn

和发行人网站

，

网址

w w w .

k i n g l a i .co m .cn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

公告

》

同时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

一

、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 期 发行安排

T - 8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1 2

日

，

周三

)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

示公告

》

T - 7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1 3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T - 6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1 4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T - 5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1 7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T - 4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1 8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T - 3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1 9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1 5 : 00

截止

）

T - 2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20

日

，

周四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T - 1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21

日

，

周五

)

刊登

《

发行公告

》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

公告

》

网上路演

T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24

日

，

周一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9: 30 - 1 5 : 00

；

有效到账时间

1 5 : 00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9: 30 - 1 1 : 30

，

1 3 : 00 - 1 5 : 00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T ＋1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25

日

，

周二

)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T ＋2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26

日

，

周三

)

刊登

《

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T ＋3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27

日

，

周四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

1

、

T �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

2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

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

3

、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

程

。

二

、

网下推介的具体安排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介工作

，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

销商

）

将于

20 1 1

年

1 0

月

1 3

日

（

T - 7

日

）

至

20 1 1

年

1 0

月

1 8

日

（

T - 4

日

） ，

在深圳

、

上海

、

北京向询

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

具体安排如下

：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 址

T - 7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1 3

日

，

周四

)

9 : 30 - 1 1 : 30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28

号

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二楼宴会厅

B

T - 5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1 7

日

，

周一

)

9 : 30 - 1 1 : 30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777

号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二楼汤臣堂

T - 4

日

（

20 1 1

年

1 0

月

1 8

日

，

周二

)

9 : 30 - 1 1 : 30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 7

号

中国人寿中心二层金融大讲堂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

，

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具体联系方式见本公告

“

四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

三

、

初步询价安排

1

、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数字证书

，

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

，

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

与初步询价

。

2

、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

包括配售对

象名称

、

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

、

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

）

以

20 1 1

年

1 0

月

1 9

日

（

T - 3

日

）

1 2:

00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为准

，

因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

果由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自负

。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

，

托管席

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

，

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

位号

，

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3

、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

20 1 1

年

1 0

月

1 3

日

（

T - 7

日

，

星期四

）

至

20 1 1

年

1 0

月

1 9

日

（

T - 3

日

，

星期三

）

每天的

9: 30

至

1 5 : 00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报价

，

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

。

申购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0 .0 1

元

，

每

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

。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56

万股

，

申报数量

变动最小单位即

“

申购单位

”

为

56

万股

，

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56

万股的整数倍

，

每

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896

万股

。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

①

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购价格

；

②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的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P 1

、

P2

、

P3

，

且

P 1 > P2> P3

，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

别为

Q 1

、

Q 2

、

Q 3

，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P

，

则若

P> P 1

，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若

P 1 ≥

P> P2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 1

；

若

P2≥P> P3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

的数量为

Q 1 + Q 2

；

若

P3≥P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 1 + Q 2+ Q 3

。

4

、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

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20 1 1

年

1 0

月

1 9

日

（

T - 3

日

，

周三

）

1 2: 00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的

；

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

包括配售对象名

称

、

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

、

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

）

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

；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

；

累计申购数量超过

896

万股以上或者任一报价数量不符合

56

万股最低数量的整数倍

的要求

。

5

、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

，

应在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6

、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

，

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

记或股份登记有误

，

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

，

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

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四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发行人

：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曹仁贤

住所

：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湖路

2

号

电话

：（

0551

）

5327867

、

5327839

联系人

：

谢乐平

、

王国伟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凤良志

住所

：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1 79

号国元大厦

电话

：（

0551

）

2207365

、

2207870

、

2207980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2

日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 1 1 ]1 603

号文核准

，

招股说明书

（

招股意向书

）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

（

巨潮资讯

网

，

网址

w w w .cn i n fo .co m .cn

；

中证网

，

网址

w w w .cs.co m .cn

；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w w w .cn st o ck .

co m

；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w w w .secu t i m es.co m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w w w .ccst o ck .cn

）

和发行人

网站

（

网址

w w w .su n g ro w p o w er.co m

） ，

并置备于发行人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

，

供公众查阅

。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发 行 股 数 不超过

4, 480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1 .00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

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

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20 1 1

年

1 0

月

24

日

）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

安排详见今日本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湖路

2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

0551

）

5327867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1 79

号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

0551

）

2207365

、

2207870

发行人

：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2

日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Ｔ

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紫光华宇”

Ａ

股

１

，

４９０

万股，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 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１６

，

７１４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

，

１２１

，

４８２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２

，

２４２

，

９６４

个， 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２２４２９６４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１．３２８５９９１２１５％

，超

额认购倍数为

７５

倍。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Ｔ＋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１

、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８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９２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下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０．８０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５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数量为

３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４６％

。

３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

摇号抽签方式进行网下配售。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４５

万股）配号的方法，按配售对象

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摇出

８

个号码，每个

号码可获配

４５

万股股票。

４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Ｔ

日）结束。 参与网下申购

的股票配售对象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 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５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公布的《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

与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主承销商按照在中国证券业

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

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 在初步询价期间所提交的有效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股票配售对象共

有

２７

家，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１２８

，

８９８

万

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１８５

万股。

二、网下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共配号

９３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９３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

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根据《发行公告》，本次网下发行共计摇出

８

个号码，

中签号码为：

０５

、

１１

、

２０

、

３３

、

５８

、

６４

、

８４

、

９３

。

三、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６０

万股， 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８．６０２１５１％

， 认购倍数为

１１．６３

倍，最终向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３６０

万股。

根据摇号结果，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股数

（

万股

）

获配股数

（

万股

）

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７０ ４５

２

东北证券

２

号成长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１３５ ４５

３

东北证券

３

号主题投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３６０ ４５

４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４５

５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４５

６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 ４５

７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 ４５

８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４５

合计

２

，

３８５ ３６０

注：

１

、上表中的“获配股数”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

的最终配售数量。

２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配售对

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１

、初步询价期间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

格

（

元

）

拟申购数量

（

万股

）

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４．００ ２７０

２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５．００ ４５

３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

１

号动态优选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３１．００ ４５

４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

２

号成长精选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３１．００ １３５

５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

３

号主题投资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３１．００ ３６０

６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金泉友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３６．５０ ４５

７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０．００ ４５

８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１．５０ ４５

９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４．００ １８０

１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

户

３１．００ ３６０

１１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０．００ ４５

１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２．００ ３６０

１３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１．００ １８０

１４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２．００ １８０

１５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５．００ ９０

１６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００ ４５

１７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１．００ ９０

１８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２７．００ ４５

１９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３１．５０ ４５

２０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３０．００ ３６０

２１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２．００ ９０

２２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３３．８０ ４５

２３

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３１．００ ４５

２４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９．００ ４５

２５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００ ４５

２６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２７．００ １８０

２７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 １３５

２８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８．００ ９０

２９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０ ９０

３０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２８．００ ９０

３１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２９．００ ４５

３２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００ ４５

３３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０ ９０

３４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００ ９０

３５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２９．００ ４５

３６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００ ９０

３７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

金

３４．５０ ４５

３８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５０ ４５

３９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５０ ９０

４０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５０ ４５

４１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８．００ １８０

４２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３０．００ ３６０

４３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００ １８０

４４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５．００ ９０

４５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３３．９０ １８０

４６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２．００ ３６０

４７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２５．４０ ４５

４８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３０．００ ４５

４９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３２．００ ４５

５０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投资账户

３０．０１ ３６０

５１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福建中行

新股申购资金信托项目

３

期

３０．６０ １８０

５２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福建中行

新股申购资金信托项目

３

期

３３．６０ １８０

５３

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３１．００ ３６０

５４

上海国鸣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国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投资账户

２５．００ ４５

５５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８．８０ ３６０

５６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５．００ ３６０

合计

７

，

７８５

２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综合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结果，研

究员认为发行人合理价值区间为

４３．２０－５０．４０

元

／

股。 初步询价截止日发行人同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平均市盈率为

４９．０５

倍。

五、持股锁定期限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冻结。

六、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七、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国信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１０２

、

８２１３０５７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３０３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

发行人： 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